
松桃苗族自治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

若干规定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0〕33号）和贵州省人民政府《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》（黔府办〔2003〕17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县内外企业、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在本县行政区域内投资兴办的高新技术产业、农（林、牧、渔）产品加工业、其他加工制造业、民族医药、能源工业、文化旅游、公益设施、公共服务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鼓励投资领域兴办的企业。

第三条  国内外投资者（含华侨、港澳台同胞）在我县以合资、合作、独资等方式创办的，符合国家政策的各类产业。

第四条  凡在本县投资兴办的企业，除按相关政策规定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和省、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，同时享受本规定的优惠政策。

第二章  奖励政策

第五条  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项目投资企业使用土地，可依据产业投资导向、投资强度、投资规模、环境保护评价、经济效益等各项指标确定供求关系，在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提前提下，可享受以下用地优惠政策。

（一）在松江工业园区内投资产业项目，固定资产投资在1亿元（含1亿元）人民币以上，每亩投资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的项目，在其一次性支付土地价款后，建成投产当年纳税额不低于每亩10万元人民币，按土地价款县财政财实得部分一次性全额奖励给该企业；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人民币（含5000万元）以上，每亩投资额不低于80万元的项目，在其一次性支付土地价款后，当年建成投产纳税额不低于6万元人民币的，按收取土地价款县财政实得部分的50%进行一次性奖励；投资在2000万元人民币（含2000万元）以上，每亩投资额不低于60万元人民币的项目，一次性支付土地价款后，当年建成投产纳税额不低于6万元人民币的，按收取土地价款县财政实得部分的20%进行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二）在工业园区和城镇规划区以外的国家鼓励类、用地集约型的工业项目，农（林、牧、渔）产品加工项目、文化旅游产业项目，社会事业发展项目，原则上按照土地成本价供地。

1、固定资产在 1亿元以上，且每亩投资在1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一次性支付土地价款后，企业当年纳税，缴纳的土地价款按县财政实得部分的40%奖励给该企业。

2、固定资产在5000万元到1亿元，且每亩投资在8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一次性支付土地价款后，企业当年纳税，缴纳的土地价款按县财政实得部分的30%奖励给该企业。

3、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-5000万元，且每亩投资在7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一次性支付土地价款后，企业当年纳税，缴纳的土地价款按县财政实得部分的20%奖励给该企业。

    4、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500-2000万元，且每亩投资6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一次性支付土地价款后，企业当年纳税，按缴纳的土地价款按县财政实得部分的10%奖励给该企业。

（三）对在城镇规划区以内，投资额度大，产业带动强、税收贡献多的特殊项目，实行“一事一议”以更优惠的土地政策执行。

（四）项目投资强度、纳税金额以税务、审计部门出具的有效凭证为依据。

第三章  扶持政策

第六条  凡在本县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，地方政府严格兑现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省人民政府的“两免三减”政策。
第七条  以下各类企业按合同（协议）约定的按时或提前投产纳税之日起，缴纳的税收县财政所得的部分，第一、二年由县级财政按100%比例奖励扶持企业，第三、四、五年按50%的比例奖励扶持企业。

1、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加工类企业（矿产品开采除外）；

2、投资种植业或养殖业5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；

3、投资1000万元以上从事市政公用设施、教育、卫生、环保、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企业；

4、投资1000万元兴建旅游景区（点）开发，旅游产品（500万元以上）、文化产业（500万元以上）开发的企业；

5、投资1000万元以上收购、兼并国有亏损、关停、破产企业的企业；

6、投资开办仓储物流2亿元以上、工业园区配套设施1亿元以上、市场建设2000万元以上、金融服务3000万元以上、公共服务1000万元以上的服务类企业。 

 第八条 投资开发高新技术、农副产品加工业、加工制造业、文化旅游开发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，所涉及的行政性收费，按国家规定标准的下限收取（房地产、矿产资源、水能资源开发除外）。

第九条 投资兴办城市供排水、供气、供热、供电、园林绿化、环卫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设施的生产性用房，免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。

第十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，在一个集中片区内，建筑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以上，并承担片区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且物业管理健全，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开发任务和建设内容的，免收城市建设配套费。

第十一条 企业遇风、火、水、震等严重自然灾害，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，可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；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，可酌情减免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。

第十二条 对企业集团或各类商会、协会组团或抱团招商落户我县并形成区域、形成产业园区的项目，给予特殊奖励扶持。 
第四章  配套政策

第十三条  实行“一站式办公”服务制度。凡投资者在松桃投资兴业，行政审批事项实行行政服务中心联审制度和代办制度，向投资商提供限时办结服务。

第十四条  实行企业挂牌联系服务制度，由县级领导直接联系重点企业，县直部门定点服务。

    第十五条  企业从业人员享有评先进、劳动模范的权利，对贡献突出、符合条件的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，同等条件下优先享受政治荣誉。

第十六条  投资者的子女在户口迁移、入托、入学、就业等方面享受我县常住居民同等待遇。

第十七条  实行统一联检制度。除上级规定必须对企业进行年度检验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对企业进行检查收费，违者按照“三乱”行为严肃处理。

第五章  附  则

第十八条 特殊领域或重大投资项目实行“一企一策”、“一事一议”、“特事特办”，可另行议定给予更加优惠政策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中如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内容，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。

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松桃苗族自治县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中共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办公室         二○一三年三月六日

